新北立林口高中教師教學 e 化筆電長期借用申請辦法
103年11月17日行政會議訂定
ㄧ、主旨：為提升教學品質及鼓勵教師使用資訊教學設備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二、適用設備：筆記型電腦等資訊教學設備。
三、申請方式與借用期限：
  (ㄧ)因筆電數量有限及經費來源為旗艦、優質…等專案計畫，將以各計畫中的子計畫主持人、教師社群主持人、參與e化相關社群並同意成果發表及繳交教案的教師優先借用乙台。其次將依申請前e化程度(實際使用筆電的情形…)及實際需求等排列借用順序，本學年未通過申請的教師請透過參與計畫或下學年繼續申請。
  (二)請於公告期限（今年為9/4）前將申請表擲交至設備組，由設備組會同相關處室依前述條件進行審查後公布。
  (三)已核准長借筆電的教師，請勿再借用教務處短借的筆電(含上課用)，以免造成短借筆電不足。
  (四)借閱期限為一年，教師必須於每學年結束前一週將筆電歸還設備組，以利盤點。若學年結束前已通過下學年的「筆電長期借用申請」，可直接辦理續借。
四、借用注意事項：
   (ㄧ)領取筆電時，請核對檢查設備及各項配件，歸還設備時請一併繳回所有配件。
  (二)筆電使用時若發生故障，請借用教師立刻送回設備組以利報修，切勿自行拆裝任何硬體配備。
    (三)若因不當外力損壞設備，如掉落、撞擊或私自拆裝而導致損壞，借用教師需負完全修復責任。
  (四)個人資料及檔案請定時自行備份，以防設備毀損而致個人資料遺失。
  (五)勿擅自變動筆電內的作業系統和網路環境等相關設定，不得改裝或加裝配備。
  (六)非合法授權之軟體，請勿自行加裝於筆電內。若有違反事宜者，所有法律後果當自行負責。
  (七)請遵守「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」、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等相關規定，不得利用借用筆電從事不當行為。
五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更正補充之。
六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，陳 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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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ㄧ、借用資格：
      □專案計畫(旗艦、優質…等)中的子計畫主持人，負責項目:              。
      □擔任教師社群主持人，社群名稱:              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□參與e化相關社群並同意舉行成果發表(含開放觀課)並繳交教案的教師(今年為9/4)，社群名稱:              。預計成果發表內容、時間、地點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
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二、目前教學e化情形及成效(實際使用筆電的情形、參加社群的情形)：




  三、本學年教學e化的計畫、目標與時程：



  四、申請筆電用途、需求：



□本人欲申請長借筆電，並同意遵守相關規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借用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審查結果：(設備組填寫)
□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不通過
  原因：□數量有限，請下學年再申請及參與相關計畫。
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